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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 SEE 

       联合劝募合作协议书（三方） 
甲方：阿拉善 SEE 基金会（注册名：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乙方：上海晓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小路自然教育中心） 

丙方：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成立于 2004 年 6 月 5 日，是中国首家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以企

业家为主体，以保护生态为目标的社会团体。2008 年，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发起成立阿

拉善 SEE 基金会，致力于资助和扶持中国民间环保 NGO 的成长，打造企业家、NGO、公

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化保护平台，可持续地保护生态环境。2014 年底阿拉善 SEE 基金会升

级为公募基金会，业务聚焦荒漠化防治、绿色供应链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

环保公益行业发展四个工作领域。 

乙方上海晓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小路自然教育中心）成立于 2014 年，专注于

推动自然教育行业发展和自然教育人才培养。主要服务有志于加入自然教育的个人与团队

提供输出课程方案与人才培养体系。成立至今，小路为公众直接提供了 300 多场自然体验

活动，服务近 3 万人次民众“了解自然，亲近自然”。2015 年 7 月起，小路为从业者与

机构开展了 17 场“紫米 40+自然探路先锋培训”，培养 600 多名自然讲解员。研发了城

市公园/社区/自然保护区游学/郊野农场山林/中小学校本，五大类别课程方案。截至目

前，方案和团队共获十余项殊荣。品牌项目包括：紫米计划、一小时自然时光、乡育未

来、自然之路。 

丙方正荣公益基金会由正荣集团捐资于 2013 年 3 月成立，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专业透

明的综合性跨界公益平台，以“科学、理性、有效、创新”的运作理念，实现资源的高效

整合，构建良性公益生态系统。目前，基金会运作的主要项目有：你好社区、禾平台、隐

秘王国、早安市集、正荣专项救灾、故乡农园等。 

     为推动环保公益事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经甲方、乙方

（乡育未来项目执行方）、丙方（乙方委托的乡育未来项目发起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第一条  项目约定 

自 2018 年 8 月 18 日起至 2019年 2月 10日止，甲方为“乡育未来”项目提供公募

支持及其它相关支持。乙方委托丙方作为“乡育未来”项目发起方，乙方作为执行方，承

诺接受捐赠并将严格按照项目申请书中的项目资金使用方向制定预算，同时乙方委托丙方

建立专门账户，管理上述项目资金之财务事宜。如有特殊情况需调整，须甲乙丙三方友好

协商后决定。 

项目链接：https://gongyi.qq.com/succor/detail.htm?id=2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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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算：根据实际筹集金额制定更新《附件 1.阿拉善 SEE 筹款项目申请书》中项目

预算，作为附件一附于协议之后。 

第二条  筹募资金拨付 

本协议所称的“募集资金”、“配捐”等类似表述，系指甲方拨付给丙方，并由乙方作

为执行机构，为完成项目活动所需的资金。  

甲方作为“乡育未来”项目在相关公益平台所募集资金的接收主体，根据本协议约定

条件完成资金拨付和监督工作。在该项目募款结束，丙方提交书面结算申请及相关材料

后，甲方按以下情况拨付资金： 

甲方实际拨付丙方总金额（募集资金总额-管理费用+激励金额）；97，785.34 元，    

大写：玖万柒仟柒佰捌拾伍圆叁角肆分整。其中： 

一、募集资金总额： 94，847.73 元，大写：玖万肆仟捌佰肆拾柒圆柒角叁分整，其

中包括： 

1、自筹金额：57,155.45 元 

2、腾讯配捐金额：20,714.73 元 

3、企业配捐金额：16,977.55 元 

二、管理费用：4,742.39 元，大写：肆仟柒佰肆拾贰圆叁角玖分整。 

为了更完善的提供项目管理服务，甲方收取上述募集资金总额的 5%作为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由甲方在募集资金总额中直接扣除，不予拨付丙方。 

三、腾讯激励金额（非定向）：7680 元，大写： 柒仟陆佰捌拾元整。 

 

拨付方式：（腾讯资金及企业配捐需经确认已打入甲方账户之后方可拨付） 

拨款次数 拨款时间 拨款额度 (元) 拨付前提 

第一次拨款 2019 年 4 月 52413.06 

（自筹总额-管理费

用） 

1、协议签订 

2、收到丙方发票

（票据） 

3、提交项目申请书

（签字盖章原件） 

4、提交诚信承诺书

（签字盖章原件） 

第二次拨款 2019 年 6 月 45372.28 

（腾讯配捐+腾讯激

励金额+企业配捐） 

1、在腾讯公益提交

有效项目进展至少 1

次 

2、收到丙方发票

（票据） 

金额合计（元） 977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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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在收到丙方提供的正规财务票据后，将筹集资金拨付至丙方以下账户： 

户名：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账户：4117  6512  9030 

开户行：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开户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36 号 

机构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林洲路 8 号世欧彼岸城 A 区 9 栋 1701 

 
丙方在收到甲方款项后，通知乙方开具正规财务票据后，将收到的资金全额一次性拨

付至乙方以下账户： 
户名：上海晓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账户：440367713873 

开户行：中国银行自贸试验区分行 

开户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台南西路 50号 
机构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103号 3幢 2楼 205室 
 

 

第三条  项目实施和验收 

1. 项目周期：  2018 年 11 月  10 日 到 2019 年  8 月 31 日 

2. 乙方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管理、监督，丙方负责项目资金的拨付和分配工作，，

甲方有监督权。乙方、丙方需制定项目执行、资金使用和信息披露方案，并提供至甲方。 

3. 乙方、丙方须保证严格按照项目计划，确保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在项目

完成的 15 个工作日内，丙方需在项目发布平台上及时提交项目进展，并完成透明公益财务

披露。 

第四条 三方权利义务 

1. 甲方有权利按本协议约定接受社会各界对 “乡育未来”项目的捐赠。同时应在接受

捐赠后，向捐赠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 

2. 甲方对项目保留财务审计的权利，乙方和丙方应该给予充分的支持和配合。项目财

务审计主要由甲方的财务人员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进行。如果需要进行不定

期财务检查，甲方应当提前两周通知丙方。 

3. 丙方应为此项目设立独立账目，进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或在财务记账凭证摘要

中注明为阿拉善 SEE 基金会拨款。丙方收到并拨付至乙方的资助资金，乙方仅能用于本协

议涵盖的活动内容，不得挪作与项目活动无关的用途。本协议中甲方资助资金只能划入本

协议约定的丙方银行账户，并由此账户支付，如需转划入其它账户，须由乙方及丙方提交

书面申请，经甲方审核并书面同意后方能执行。 

4. 乙方可以通过丙方对预算中的一级子项目内经费做 10%以内的调整，但不得跨一级

子项目之间进行调整。超过上述范围的预算调整，乙方应提前 15 个工作日向甲方提出书面

申请并同时知会丙方，提供加盖公章的调整说明及调整后预算文件。甲方将在收到调整申

请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确认是否同意调整，在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及时告知丙方，丙方需

在公募平台上公示资金使用调整计划，公示 10 个工作日后捐赠方无异议方可进行调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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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未经阿拉善 SEE 基金会项目负责人书面同意，合作伙伴擅自超预算使用项目资金，阿拉

善 SEE 基金会保留拒绝拨付或收回未经正式批准的超预算资金的权利。 

5. 甲方按照协议的规定按期拨付捐助款项。甲方有权向乙方、丙方查询捐赠款的具体

使用情况，必要时可要求乙方、丙方提供相关单据的证明材料，乙方、丙方应无条件配合。 

6. 如乙方就受助项目的项目框架、项目实施计划、项目预算、项目实施方案等对受助

项目的重要方面提出变更要求的， 应提前 15 个工作日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并同时知会丙

方，提供加盖公章的调整说明及调整后相关文件，甲方将在收到调整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

书面确认是否同意调整，在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后及时告知丙方，丙方需在公募平台上公示

调整计划，公示 10 个工作日后捐赠方无异议方可进行调整。 

7. 如发现乙方或丙方有下列行为，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停止拨付捐赠款项，而且有

权撤销全部赠与，且乙方、丙方应归还全部赠与款项，具体如下：乙方或丙方未能根据协

议条件使用资金、未能如期提交项目报告、提交虚假内容的项目报告、拒绝配合财务审计、

项目活动质量异常低下、未能提供配套资金或人力资源、项目地区不安全或其他使项目不

能实施的外在因素等。 

8. 乙方是项目整体组织实施、管理、监督和验收的最终责任方，确保劝募资金的来源

和使用合法有效。 

9. 丙方如有下列行为，甲乙双方均有权终止本协议并向丙方进行追偿： 

（1）未按本协议向乙方按时、足额结转项目资金的； 

（2）不能及时提供正规行政事业收据或税务发票的； 

（3）将本协议下的资金挪作他用的；拒不配合甲方财务审核要求的。 

10.甲方有权审查乙、丙方保存的以下（包括但不限于）信息： 

（1）财务及相关管理制度； 

（2）项目期间的收支情况报表、账簿、凭证； 

（3）项目期间工作人员（包含专家、研究生工作补助）收入资料； 

（4）社会中介审计组织出具的年度审计、以及其他专项审计报告；  

（5）能够证明存货和固定资产所有权的证明、文件等（复印件）； 

（6）存货、固定资产等财产物资盘点表； 

（7）项目的相关资料如活动记录，统计数据、影像资料、报告报道，及其它产出资

料等； 

（8）其他需提供的资料。 

乙、丙方应完整保存全部信息资料以随时备查，但甲方应提前两周通知乙、丙方；甲

方对上述文件进行审查或审计通过后方可开始下一期拨款；乙、丙方应将所有财务相关资

料保存至少 5 年。 

第五条  名称权使用的特别约定 

1.按照本协议约定，乙方、丙方应当在三方同意的筹款项目的宣传推广渠道中，将甲

方作为项目支持机构，并按照甲方 VI 规范同时对外展示甲方的机构标志（包括但不限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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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LOGO、网址、电话、基本信息、项目介绍、宣传片、图片等）。同时，甲方有权利要

求所有信息在乙、丙方的传播渠道中出现的频次、形式等内容。活动报告书中应有所有涉

及的传播工作的内容存档。 

2.乙方和丙方只能在履行本协议范围内，根据本协议的规定有限地使用“阿拉善

SEE”、“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等甲方同意的名称（包括外文名称、简称等）和标

识（包括文字和图像等），不得将有关名称和标识用于本协议范围以外的产品和服务中。 

3. 本协议如没有明确说明乙、丙方可以使用甲方的名称和标识的，则为非经甲方书面

特别授权，不能做任何扩大解释并使用。 

第六条  保密 

1. 甲乙丙三方应对因本协议书和履行本协议约定而接触到的对方的保密信息予以严格

保密。除非按照法律规定或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丙方不得自行利用或者以任何方式向其

它方披露。否则，披露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本条规定不因本协议的终止、无效或撤销而无效。 

第七条  知识产权的相关约定 

本协议下形成的知识产权遵循以下原则： 

（1）本协议内项目研究形成的论文、专著、专利以及获奖、成果报告等一切附属权

利、物权及受益权，包括与版权相关的各种附属权利，均为乙方所有； 

（2）甲方在符合其使命宗旨的非商业、非营利的公益环保范围内，享有免费使用、

复制乙方商标的权利。 

（3）在乙方的授权下，甲方可以享有免费使用和复制工作产出的权利，乙方需免费

向甲方提供乙方所拥有的权利原件或副本，并保证该权利归属及授权无瑕疵。 

（4）乙方如向第四方出让本项目工作产出的知识产权，应当将甲方拥有的上述权利

明确告知受让方。 

（5）乙方应保证对本项目工作产出的原创性。乙方与第四人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的，

由乙方自行承担其责任；如甲方及丙方与第四人因本项目工作产出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的，

甲方及丙方有权就所受损失向乙方追偿。 

第八条  附则 

1.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署之日生效，至项目合作结束之日失效。 

2.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等书面法律文件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协

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向

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4.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5.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涂改无效），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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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页 

 

 

 

 

 

甲方（签名/盖章）：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来高科技产业园创远路 36 号院 3 号楼 4 层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约代表： 

联系电话：010-65000710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名/盖章）：上海晓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103 号 3 幢 2 楼 205 室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约代表： 

联系电话：18301965809 

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名/盖章）：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林洲路 8 号世欧彼岸城 A 区 9 栋 1701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约代表：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